
附件1
云南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政策解读（第1期）


云南省严格按照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以下简称立项指南）整合规范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重新制定公布公立医疗机构最高限价标准，为做好立项指南项目价格落地执行工作，根据国家医保局《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解读辅导》，就各方关切的普遍问题，提出项目解读口径，供各地医保部门、医疗机构学习参考。立项指南项目解读是项目规范、价格制定层面的解释解读口径，不直接作为医保基金稽核依据。

1.国家医保局为什么要组织编制立项指南？

长期以来，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属地管理，由地方医药价格主管部门制定价格项目、确定价格水平，地区间价格项目数量、内涵、颗粒度差异较大，部分地区按操作流程、岗位分工等拆分价格项目，不利于医疗机构计费，不利于患者付费和监督管理，也不利于兼容新技术。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要求规范管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使价格项目更好计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需要。国家医保局坚决贯彻决策部署，扎实推进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把统一规范价格项目作为重要改革任务，组织临床和价格专家团队研究编制立项指南，以此来统一指导各地规范价格项目。

2.立项指南中价格项目包括哪些构成要素？

立项指南价格项目由7个核心要素构成，分别是项目名称、服务产出、价格构成、加收项、扩展项、计价单位和计价说明。云南省对接落实各批次立项指南，依照上述体例和要素对原有价格项目中“项目内涵”“除外内容”等要素进行整合删减，实现价格项目规范统一，并依据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动态维护平台信息，明确项目编码与归集口径。
3.立项指南对接落地后，医用耗材如何收费？
按照《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试点方案》确定的改革目标，“医用耗材从价格项目中逐步分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实行集中采购、‘零差率’销售”，医疗服务和医用耗材价格管理的总体方向：一是医疗服务价格“纯化”，聚焦技术劳务价值；二是医用耗材价格“显化”，进一步适用药品价格管理的成熟经验和工具；三是通过 DRG 、DIP 等支付工具的约束，引导医疗机构选择质优价宜的医用耗材、适量适度使用医用耗材。按照上述思路，立项指南主要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进行整合，涉及医用耗材收费的问题大体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基本物耗”。立项指南的“使用说明”中按类别名称明确的基本物耗，主要是不应或不必要与价格项目分割的易耗品。基本物耗的采购成本计入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因此医疗机构不得向患者额外收取费用。

二是“基本物耗”中类别名称相同、功能特殊的同类产品。立项指南中的基本物耗是类别概念，不是具体的产品概念，客观上存在大的分类相同、具体功能不同的情况，比如“纱布”和“带有特殊止血效果的功能纱布”（可吸收止血材料），假设后者确需作单独收费处理，需要符合以下条件：（1）具有特殊功能、临床必须使用、合并计费不能覆盖成本；（2）在医保信息平台招采子系统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集中带量采购或阳光挂网采购。

三是“基本物耗”之外的其他一次性耗材。此类耗材单独计费符合原则，也是改革方向。然而，改革的理想状态是集中采购、支付方式等措施能够实现对此类耗材价格的制约作用，目前各地的管理实践尚有距离。在过渡期间，云南省依据立项指南“基本物质资源消耗”规定、现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除外内容”，以及国家医保局公布7类医用耗材通用名等，结合各批次立项指南项目对接情况，分学科梳理形成《云南省过渡期非基本物质资源消耗医用耗材清单》，对于我省已按照立项指南规范后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涉及相关收费医用耗材应在耗材清单内。

4.立项指南是如何体现临床诊疗技术难度差异的？

考虑临床诊疗情形复杂多样，价格项目和价格水平客观上无法细化到同一医疗服务的所有诊疗类型、所有具体情形、所有操作难度，无法确保医院在面对每一名患者、实施每一步操作时都必有收费、必有盈余。一项医疗服务的定价以能够覆盖绝大部分具体情形的成本为原则，有盈有亏、以盈为主、总体平衡既是客观情况，也是定价原则，价格水平无法保障所有情况下医疗机构都能实现盈余，这也不符合坚持公益性导向的改革需求。

同时，立项指南考虑到临床诊疗多样性，采取两种方式体现技术难度差异。第一种是设立加/减收项，针对技术难度差异能够纯化为单一要素的情况设立加/减收项，主要包括服务对象加收（儿童、80周岁以上老年人）、实施部位加收（脊柱、眼耳口鼻等美学功能区）、操作难度加收（涉及淋巴结清扫的恶性肿瘤）、简易检查减收（便携睡眠神经多导监测减收）等。此外，在诊查、中医针法等少部分价格项目按照医师级别（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实施加收政策，体现优质优价。第二种是分档定价，针对复杂情况多样，且难以纯化为单一要素的情况，立项指南对部分治疗和手术项目类区分常规和复杂情况，分档差异化定价，并在计价说明中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例如，“肺叶切除费（复杂）”中的“复杂”指：袖状肺叶切除、复合肺叶切除、术中进行血管成形的情况。

5.立项指南中，哪些情形未作为加/减收项？
以下情况未作为价格项目的加/减收项，通过优化调整价格水平回应临床需求：一是少数治疗或手术中可能涉及的额外步骤，例如手术过程中的组织松解、支架置入时的球囊扩张等；二是因少数复杂病例时间延长、数量增加所产生的额外资源消耗；三是已基本替代开放手术，成为主流的微创手术，如呼吸、泌尿等类别立项指南中的腔镜手术等。对于上述情形，按照大数法则、量价加权等原则制定价格水平，平衡医疗机构与患者的双方利益。

6.加/减收项中的不同编号如何理解？

立项指南中加/减收项对应15位医疗服务项目编码的最后两位，简称“加收码”。其中加收码的第1位代表加/减收的不同类别，加收码的第2位代表同一类别下的不同情况。需要说明的是，加收码第1位不同的可叠加收取，加收码第1位相同的不能叠加收取。例如，“01儿童加收”和“11主任医师加收”分属不同类别，可以叠加收费；再如“体静脉肺动脉吻合费”中的加收项“01双侧吻合”和“02全腔吻合”同属一个类别，不得叠加收费。

口腔种植、辅助生殖、器官移植、临床量表、中医外治、中医（推拿、灸法、拔罐）、中医骨伤、产科8批立项指南加/减收项按自然序列排列，应据实确定是否叠加收费。
7.加/减收项如何计价收费？

为满足医疗机构收费系统维护需求，云南省对减收项不做减计处理，若医疗机构提供减收项对应服务，直接按减收项价格标准计费。加收项除计价说明、使用说明等明确不与主项目同时计费的，在主项目基础上加收，如同一价格项目同时涉及多个加收项的，以主项目单价为基础，分别计算各加收项对应的金额后进行汇总收费。

8.立项指南中，哪些项目可作为扩展项？
扩展项主要包括以下两类情况：一是实现同一治疗目的而采用的不同治疗方式，且这些方式在资源消耗、技术难度方面相近，价格水平也趋于一致。例如，“心音图” “心阻抗图”均属于“无创血流动力学检查”的不同方式，“泪道造影”与“T管造影”均属于“X 线造影”主项目下引入造影剂的不同方式，这类情况会被列为扩展项。二是同一服务产出下，因技术创新带来的检查治疗方式迭代更新，如人工智能辅助、异种器官移植等，也会被纳入扩展项范围。扩展项是否与主项目同时计费，应视情况具体分析，计价说明、使用说明等明确不同时计费的，不得叠加收费。
9.立项指南中哪些项目可执行儿童加收政策？

2012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1170 号）规定了儿童加收政策的基本范围和水平，即“有创活检和探查、临床手术治疗（含麻醉）等项目执行6岁以下儿童加收政策，加收比例不超过 30%。

立项指南回应临床呼声，进一步拓宽儿童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一是手术类项目全面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云南省加收金额按不超过30%测算。二是非手术类项目实行儿童加收政策的范围适度扩大，云南省严格按照国家医保信息业务编码标准数据动态维护平台已赋码儿童加收项执行，不做增减。
6周岁及以下儿童，即出生至未满7岁生日（7岁生日当天之前）属于儿童加收政策范围。门诊以就诊时间为准，住院期间儿童跨周岁生日的，以入院时间为准。

10.中医类价格项目能否在西医科室收费？
可以。立项指南价格项目收费不限制特定学科或科室，符合 “使用说明”、“服务产出”、“价格构成”等基本要素的具体规定即可收费。临床实践中，相关科室是否具备资质开展相应诊疗活动，应以卫生行业主管部门规定为准。

11.中医（灸法、拔罐、推拿）类立项指南中的各类灸法是否可单独收取艾条、艾绒费用等？
不可以。中医（灸法、拔罐、推拿）类立项指南已明确将施灸制品及间隔物制备纳入价格构成，作为基本物耗，不单独收费。

12.中医推拿治疗不同疾病，且不同疾病的治疗时间均符合收费标准，是否可分别计价收费？

立项指南坚持以服务产出为价格立项原则，中医推拿立项指南按疾病部位进行价格立项，按疾病主诊断所属部位确定收费项目。例如，患者疾病属于“头面部疾病”，但治疗过程中需要推拿头部和肩部的，按“头面部疾病推拿”收费；如患者同时患有腰部疾病和颈部疾病的，均需要进行推拿的，可同时收取“腰部疾病推拿”和 “颈部疾病推拿”。

13.手法松解能否同时收取中医推拿费用？

不可以。松解是中医推拿的一种手法，两者服务事项存在交叉。“手法松解费”计价说明中已明确“不与同部位中医推拿同时收费”。

14. 中医灸法、推拿等项目能否按医务人员职称加收？

立项指南对部分手法经验要求较高的针法项目按医务人员技术等级差别定价，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可在主项目基础上加收一定比例费用，其余治疗、手术项目暂未设立技术等级加收项。

15.中医外治类项目价格是否包含中药饮片？

中医外治类项目对应云南省原医疗服务项目，项目内涵包含药物调配，不含药物本身。因此，在定价时未将中药饮片纳入价格测算，医疗机构对医生处方中药饮片可按相关规定规范收费，已明确纳入立项指南基本物耗的情况除外。
16. 中药贴敷面积指的是贴敷的面积、药物的面积还是患处的面积？多部位贴敷如何收费？
中药贴敷面积以患处面积计算。多部位中药贴敷时，应按多个部位累积面积计算。例如，三个中药贴敷面积之和满足中药贴敷（大）面积要求时，可按主项目和加收项累计收费。

17.患者进行常规针法治疗或特殊针法治疗时，涉及特殊穴位时如何收费？
医疗机构可在收取“常规针法”或“特殊针法”费用的基础上，按穴位收取“特殊穴位针法”费用。例如：在患者5 个常规穴位和 3 个特殊穴位进行针法治疗，应按“常规针法＋特殊穴位针法×3”收费。服务收费应符合合理诊疗、规范诊疗的有关要求。
18.普通电针是否属于仪器针法？
不属于。仪器针法是通过各类仪器产生电、热、冷、磁、振动、光等各类效应替代实体针具的针刺治疗。普通电针是在使用实体针具基础上，利用电流刺激代替手法刺激，不属于立项指南所称的“仪器针法”，按“常规针法”收费。

19.医疗机构使用子午流注穴位治疗仪进行针灸对应哪个项目收费？

子午流注穴位治疗仪属于应用仪器产生的电、热、冷、磁、振动、光等各类效应替代针具完成针法操作的针刺治疗，按“仪器针法”收费。

20.关节脱位手法整复能否同时收取骨折手法整复费？

可以。患者同时关节脱位和骨折的，医疗机构可据实提供服务，据实分别收取两项费用。

21.骨折手法整复能否同时收取小夹板固定术费用？

可以。手法整复术价格构成中的“必要时固定”指配合手法整复而使用的固定，如绷带包扎固定，不可单独收费。若患者病情需要，在手法整复术后另行实施小夹板固定治疗的，可收取相应费用。

22.中医针法中的特殊穴位如何理解，双侧特殊穴位应当按一个收还是两个收费？

中医特殊穴位针法按“穴位”计价，指单个特殊穴位。如睛明分左右2个穴位，应按两个计价收费，单次治疗计费最多不超过6个穴位。

23.中医同时行中医推拿、拔罐、灸法时，是否可以分别收费？

可以。如医务人员分别进行推拿、拔罐等多种治疗时，可以分别收费。但医疗机构运用罐具进行推拿达到治疗目的时，应按中医走罐收费，不得同时收费推拿+拔罐。

24.中医行耳穴疗法时，为达到治疗目的进行贴敷、按压，可以同时收取中医外治、中医推拿吗？

不可以。“耳穴疗法”服务产出是由医务人员根据病情在耳穴表面，通过贴敷颗粒物（如药物或磁珠等），配合适度的手法，促进疏通经络，调理脏腑，扶正祛邪，价格构成已涵盖贴敷、按压。

25.临床量表评估中的“学科”如何界定？

临床量表评估中的“学科”以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上规定的诊疗科目为准。

26.临床量表评估中的扩展项“人工智能”能否按评估条数加收？
临床量表评估的主项根据评估条目数量分档收费，主要考虑到随着量表评估条数增加，评估时间也会相应延长，资源消耗也相应增加，应用人工智能的临床量表评估，按照主项的分档标准收费即可。例如：昆明地区省级三甲公立医院“临床量表评估费（自评）”政府指导价为15元，乙类加收5元，丙类加收12.5元，丁类加收25元。人工智能辅助作为扩展项，测评条数为120条时，符合丁类加收标准，可收取15+25=40元。
27.临床量表评估中的“得出评估结论作为一个完整的计价单位”如何确定？
评估结论指能够满足诊断要求的结论。例如，为诊断患者精神状态，量表评估结果为焦虑伴躁狂，应视作同一个评估结论；再如为诊断患者运动功能和言语功能，通过量表得出的结论，可视作两个评估结论。

28.置管护理（深静脉/动脉）、引流管护理、造口/瘘护理等项目计价单位为“管·日”“每造口/每瘘口·日”，门诊治疗完成护理操作，能否收取该项目？
可以。上述项目计价单位所称的“管·日”是指：单个管路全天的护理服务，门诊提供该项服务的，也可按此项收费，同一天同一根管路多次护理的，仅按“管·日”收费一次。

29.“精神病人护理”能否与“分级护理”同时收取？

可以。除立项指南有明确规定的情况外，专科护理可以与专项护理、分级护理同时收取。

30.“新生儿护理”“早产儿护理”能否与“压力性损伤护理”同时收费？
可以。“压力性损伤护理”主要是通过减少机械力、促进修复，解决潜在或高风险的缺血性皮肤损伤。“新生儿护理”“早产儿护理”中的皮肤护理主要是通过建立皮肤屏障，帮助未成熟皮肤预防刺激与感染。

31.“重症监护护理”能否收取“气管切开护理”“置管护理（深静脉/动脉）”等其他专项护理？

可以。“重症监护护理”价格构成中包含口腔护理、会阴护理、肛周护理等3项专项护理，不得同时收费，其他专项护理如气管切开护理、置管护理（深静脉/动脉）、气管插管护理等可据实收费。

32.新生儿护理与重症监护护理能否同时收费？
不可以。“重症监护护理”已设立儿童加收项，新生儿护理指的是为健康新生儿提供的各类照护服务，患病新生儿转入重症监护病房，医疗机构提供的护理服务应按“重症监护护理－儿童（加收）”收费。

33.如危重症、早产儿等医疗机构不允许患者陪护的病房，能否收取“免陪照护费”？
医疗机构出于管理需要，规定危重症、新生儿、早产儿、精神病、干细胞或器官移植等病房不允许患者家属陪护，不得收取“免陪照护费”。

34.按乙类管理的传染病能否收取“严密隔离护理费”？

医疗机构收取“严密隔离护理费”应以满足价格项目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要素为前提，即传染病为国家疾控部门规定的甲、乙类传染病，且医疗机构提供隔离条件满足技术规范所称的单人收治等要求。如患者患有甲、乙类传染病或参照乙类报告和管理的传染病，但医疗机构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隔离条件，不得收取“严密隔离护理费”。

35.重症监护护理价格构成中有“喂食”，能否同时收取“肠内营养输注护理”？

“重症监护护理”价格构成中的“喂食”指生活照护范畴内的喂食，“肠内营养输注护理”属于专项护理，可以与“重症监护护理”同时收取。

36.医疗机构为防止患者产生压力性损伤，能否同时收取“压力性损伤护理费”和防褥疮气垫（床，褥）材料费用？

不可以。“压力性损伤护理”价格构成明确包含“采用敷料等支撑面减压保护”，防褥疮气垫（床、褥）属于起到减压保护作用的支撑材料，不再单独收费，由医疗机构自主选择是否使用相关产品。

37.同根管路可同时进行胃肠减压和肠内营养灌注，在对该管路进行护理时，可否分别收取“引流管护理费”和“肠内营养输注护理费”？

不能重复收取。同一管路能够起到胃肠减压、肠内营养灌注等多种不同功能的，不得同时收取“引流管护理”和“肠内营养输注护理”，医疗机构可就高收取其中一项护理费用。

38.“吸痰护理”“机械辅助排痰”“浅静脉置管护理”是否停用？
现阶段可按规定收费。“吸痰护理”“机械辅助排痰”“浅静脉置管护理”等价格项目将在一般治疗类立项指南中统一规范，在立项指南印发前，执行原有价格政策。
39.“气管切开护理费”能否与换药同时收费？

不可以。“气管切开护理费”价格构成中已明确包含“更换敷料及固定物，必要时行气道给药”，现有换药价格项目不得与“气管切开护理费”同时收费。

40.护理过程中，护理人员开展的营养风险筛查、呛咳风险评估、生活能力评估等评估能否按临床量表评估收费？

分级护理价格构成中已经包含评估事项，且营养风险筛查、呛咳风险评估、生活能力评估等评估事项属于护理人员观察患者病情、评估护理等级的必要操作，已通过分级护理价格水平体现资源消耗，不再以“临床量表评估”的名义额外收费。

41.“重症监护护理费”单独明确不含监测项目费用，特级护理、I级护理等分级护理是否包含监测项目费用？
不包含。立项指南明确界定护理、监测、治疗等医疗服务事项边界，各类护理类价格项目中均不含监测费用，医疗机构提供的监测服务可按项目据实收费。

42.血液透析费等价格项目中的血温、血压等监测事项是否限定由设备完成？

立项指南已统一将血温、血压等监测服务纳入“血液透析费”等项目价格构成中。相关监测既可以是利用设备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可以是医务人员提供的医疗服务，不绑定任何具体设备。

43.血液透析费、血液滤过费等项目价格构成中的“穿刺”具体指什么？是否把深静脉穿刺费用纳入价格构成？

“血液透析费”“血液滤过费”等价格项目价格构成中的“穿刺”指“常规静脉穿刺”，不再额外收费，深静脉穿刺及置管将在一般治疗类立项指南中另行规范，具体项目名称以正式发文为准。

44.腹膜透析延伸服务费中是否包含医生（护士）上门的费用？
“腹膜透析延伸服务费”按“月”收费，已包含一个完整月份中所需的沟通、评估及指导等医学服务，不含医生（护士）上门服务的成本。需要医生（护士）上门提供服务的，可按“上门服务费”的价格政策收费。

45.腹膜透析操作训练费的封顶线指的是单次培训的封顶，还是全过程中的封顶？

“腹膜透析操作训练费”计价说明中的封顶线指：完整操作训练过程的封顶线，非单次培训的封顶线，即每名患者只能收取一次“腹膜透析操作训练费”。例如：昆明地区省级三甲公立医院操作训练费政府指导价50元，7小时封顶，即封顶线350元，当患者累计训练6小时时，可收费300元；当患者累计训练8小时时，应收费350元。

46.腹膜透析换管费、腹膜透析置管费和腹膜透析导管取出费的关系？

立项指南中的“腹膜透析换管费”指原位换管，即：将置入腹腔内的导管取出，然后按原通路置入新管。如临床操作中发现原通路无法继续置入新管，需在其他位置重新建立通路再置入导管的，按“腹膜透析导管取出费+腹膜透析置管费”收费。

47.腹膜透析导管取出费和腹膜透析导管感染清创费能否同时收费？
可以。由医疗机构根据临床实际，据实收费。

48.透析治疗过程中，促红细胞生成素、多糖铁复合物、蔗糖铁注射液等透析注射药物可否收取注射器费用、药品费用？生理盐水是否能够收费？

相关治疗药物可单独收费，立项指南已明确将普通注射器纳入基本物耗，不再单独收费。生理盐水按原政策规定不应单独收费。
49.透析管路处理过程中，溶栓药物（尿激酶）、抗凝药物（小分子肝素）是否能够单独收费？

可以。溶栓药物、抗凝药物均属于药品。除立项指南特殊说明的情况外，其余药品均可单独收费。

50.“人工肝治疗”项目如何收费？

“人工肝治疗”通过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方式清除血液中有害物质，调节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减轻肝脏负担，为肝细胞再生或肝移植创造条件。“人工肝治疗”应按医嘱对应实际诊疗方式收费，如：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据实收费，如同时使用多种治疗模式，可叠加收取。不再将血浆置换、血浆吸附、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等项目组合另设价格项目。

51.患者居家腹膜透析治疗时使用的碘伏帽等如何收费？

医疗机构提供碘伏帽、管路等透析耗材，用于患者居家自疗的，医疗机构按零差率销售。相关部门对单独开具碘伏帽、管路等透析耗材有医嘱、处方要求的，医疗机构除收取耗材费用外，可按“便民门诊”收费，尽量减轻患者负担。

52.放射检查类立项指南提出“数字影像处理和上传存储服务”的考虑是什么？

数字影像处理和上传存储服务，即云影像，是放射检查的应尽事项，是检查行为的完整体现。立项指南将其纳入价格构成，明确相应减收政策，旨在促进医疗机构补齐云影像服务供给短板，实现患者可通过便捷方式阅读检查资料、同行可跨地区跨机构调阅检查资料、医保部门可核查已上传的检查资料。

53.对于公立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数字影像处理和上传存储服务”的，具体减收政策应如何执行？
公立医疗机构无法提供符合要求的“数字影像处理和上传存储服务”的，所执行的减收政策按照“部位”减收。例如，X线摄影成像计价单位为“部位·体位”，检查同一部位多个体位时，应减收5元；又如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计价单位为“部位”，检查多个部位时，应按部位数量进行减收。

54.放射检查类立项指南对接落地后，胶片应如何收费？
实体胶片不再打包计入放射检查类项目价格。患者确有需求且知情同意的，医疗机构可按照实际采购价格零差率销售实体胶片。

55.医疗机构进行多个体位脊柱全长X线摄影，能否收取多次影像拼接成像加收费用?

不可以。影像拼接成像指医疗机构完成双下肢或脊柱全长全部影像资料的拼接工作，不与体位挂钩。如医疗机构分别完成双下肢和脊柱全长的影像拼接工作，可收取两次拼接成像费用。

56.医疗机构利用口腔颌面锥形束 CT（CBCT）技术检查骨骼、耳乳突、鼻咽部等口腔以外部位，能否收取口腔曲面体层成像费用？

不可以。现阶段口腔颌面锥形束CT（CBCT）仅限口腔颌面使用收费，其他部位不得按此收费，应按“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收费。

57.X线摄影成像（牙片）的计价说明中“以两个牙位为一个部位”，具体指什么？
牙片计价收费时，切牙、前磨牙和磨牙，以两个牙位为一个部位，具体指相邻的两颗牙齿视作一个部位；尖牙以单牙位为一个部位。

58.患者单侧乳腺接受两个体位（正位+斜位）的 X 线摄影的，医疗机构能否收取两次费用？

不可以。“X 线摄影成像（乳腺）”计价单位为单侧，不区分体位，临床操作中单侧乳腺X线检查涉及多个体位时按一次收费。

59.患者同时接受颅脑CT平扫和颅内动脉造影成像的，医疗机构能否分别计费？
应根据检查目的判断是否分别收费。如医疗机构以检查颅内动脉为目的，进行颅内动脉造影成像，应收取计算机体层（CT）造影成像（血管）费用，不得重复收取CT平扫费用。如医疗机构同时检查颅脑组织结构和颅内动脉，且确实开展两次扫描，可分别收取CT平扫和计算机体层（CT）造影成像（血管）。

60.立项指南使用说明中未明确的血管应如何收费？
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中界定的血管范畴计价收费。立项指南使用说明中未明确说明的各类旁支或分支血管检查，应结合临床实际，参照对应的主干血管收费。例如，冠状动脉包含左冠状动脉、右冠状动脉，根据需要检查左右冠状动脉，应按冠状动脉收费；又如肾动脉属于腹主动脉分支血管，检查肾动脉时，应按腹主动脉收费。

61.立项指南使用说明中未明确的部位应如何收费？

医疗机构应严格按照使用说明中界定的部位范畴计价收费。若所扫器官组织属于立项指南所列部位的结构组成，如行副鼻窦 CT扫描，副鼻窦属于鼻咽部的组成部分，应直接按鼻咽部收费；如果所扫描器官组织确无法对应到立项指南所列部位，可按“其他”收费，但不得分解组织器官收费。

医疗机构可在医嘱中体现部位扫描名称，如一名患者同时行胸部CT和上腹部CT 检查，可按照“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2 的方式计费，可自行在收费单据中备注具体部位名称，方便患者理解及日后管理。

62.患者接受单侧上肢多个部位（肱骨、尺骨、肘关节、手部及腕关节）的X线摄影成像、计算机体层成像（CT），医疗机构能否收取多个部位费用?

不可以。立项指南已明确单侧上肢、单侧下肢为一个计价部位，涵盖单侧上肢、单侧下肢的完整检查。医疗机构同时检查上肢的肱骨、尺骨、肘关节等多个部位时，不得拆分收费，应按照单侧上肢收取一次费用。如医务人员评估认为仅检查肱骨单个部位即可支持诊断，亦可按 “单侧上肢”收取检查费用，后续如因初始检查范围不足，需追加检查首次检查部位时，不得重复收取检查费用。

63.患者眼部接受X线或计算机体层成像（CT）扫描检查时，同时检查眼眶和视神经孔，医疗机构能否收取3个部位费用？

不可以。眼眶和视神经孔属于眼部精细解剖结构，医疗机构检查时应根据患者病情及临床规范决定是否同时检查眼眶和视神经孔，但不得拆分为三个部位重复收费。

64.医疗机构通过计算机体层（CT）平扫进行骨密度测定，能否同时收取计算机体层（CT）平扫+骨密度测定费用？

不可以。骨骼肌肉系统立项指南已单独设立“骨密度测定费”价格项目，涵盖通过各种方法测量骨骼中的矿物质含量，医疗机构测定骨密度时，应收取“骨密度测定费”，不得重复收取“计算机体层（CT）平扫”。

65.患者同时接受腹部平扫、腹部增强和腹主动脉 CTA检查的，医疗机构应如何计价收费？
应根据检查目的判断是否分别收费。根据医嘱确需分别进行腹部平扫、增强和腹主动脉 CTA 检查，可同时收取“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计算机体层成像（CT）增强”+ “计算机体层（CT）造影成像（血管）”。

66.医疗机构通过图像重建，实现薄层效果，能否收取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薄层扫描加收？
不可以。立项指南明确薄层扫描指通过计算机体层成像（CT）扫描，获取标称层厚<2mm的图像，标称层厚指：医学影像扫描前，由操作技师预设设备采集的原始数据层的断层厚度，通俗理解为“扫描原始精度”。如扫描标称层厚＞2mm，后续通过相关软件处理和重建后，得到层厚<2mm的图像，不能按薄层扫描加收。

67.患者同时接受磁共振平扫和磁共振水成像检查的，医疗机构能否收取两次费用？

不可以。磁共振平扫和磁共振水成像检查是在一次检查过程中，使用同一台磁共振检查仪器，通过多个不同的“扫描序列”完成的检查，且磁共振水成像不属于特殊成像范畴，与磁共振平扫同时开展时，应按磁共振平扫收费一次。

68.磁共振检查中除使用说明中已经明确的“特殊方式成像”外，医疗机构能否自行增加其他成像方式？

不可以。除立项指南使用说明已明确的“特殊方式成像”外， 医疗机构不得自行扩展特殊成像方式范围。

69.磁共振特殊方式成像中包含磁共振波谱分析，患者同时接受氢谱、磷谱的波谱分析检查，医疗机构能否叠加收费？

不可以。氢谱与磷谱是磁共振波谱成像中依据检测原子核的不同而划分的两种技术手段，氢谱主要用于观察神经元标志物等脑内代谢物，磷谱主要用于观察细胞能量活动，氢谱与磷谱属于磁共振波谱成像的具体技术应用，单次检查如同时采用氢谱与磷谱，应按“磁共振波谱分析”收取一次加收项费用，不重复收费。

70.患者接受头颅磁共振（MR）平扫成像（血管）检查，医疗机构能否收取“平扫＋血管”费用？

不可以。医疗机构应收取磁共振（MR）平扫成像（血管）。如医疗机构先进行磁共振（MR）平扫检查颅脑结构，后进行磁共振（MR）平扫成像（血管）检查颅内血管结构，实际扫描检查两次，可据实收取两次费用。

71.患者同时接受磁共振平扫和弥散成像检查，医疗机构应如何计价收费？
立项指南明确磁共振弥散成像属于一种特殊方式成像，设立为加收项。医疗机构同时开展磁共振平扫和弥散成像检查时，应收取主项目及特殊方式成像（加收）费用。例如：昆明地区省级三甲公立医院磁共振（MR）平扫政府指导价470元/部位，特殊方式成像（加收）政府指导价50元/项，如医疗机构单独行弥散成像时，可收取470×60%+50元；如医疗机构同时进行磁共振平扫和弥散成像检查两次扫描，可收取470+470×60%+50元。
72.患者同时接受左右髋关节磁共振（MR）检查，医疗机构能否按两个部位收取费用？

不可以。立项指南明确磁共振检查髋关节不区分左右侧。主要是考虑到临床实际检查中，检查髋关节通常需要使用扫描范围较大的线圈双侧对称扫描，以便左右对比观察。

73.如患者首日磁共振平扫后发现异常，次日再次进行磁共振平扫-特殊方式成像，次日能否按磁共振（MR）平扫-特殊方式成像（加收）计费？

可以。如患者因病情需要进行进一步检查，可正常收取检查费用。例如，昆明地区省级三甲公立医院磁共振（MR）平扫政府指导价470元/部位，特殊方式成像（加收）政府指导价50元/项，次日患者进行磁共振弥散成像时，可收取470×60%+50元。
74.患者同一部位接受放射性核素平面显像（静态）+（动态）检查的，医疗机构能否同时收取两项费用？

动态检查过程中同步采集到的图像信息已包含静态检查的图像信息。如该信息已能满足诊断需要，不得重复收取放射性核素平面显像（静态）费用，如该信息不能满足诊断需要，医疗机构多做一次放射性核素平面显像（静态），可按实际收取费用。

75.医疗机构自制的PET-CT对比剂，没有药字号，应如何计价收费？

医疗机构院内自制的对比剂应在行业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在本院内向患者收费。

76.患者同时接受甲状腺有效半衰期测定、甲状腺激素抑制显像、促甲状腺激素兴奋显像等检查时，医疗机构能否按检查次数收取甲状腺摄碘131试验费用？

可以。甲状腺摄碘131试验计价单位中的“次”指完成一次完整独立试验检查过程，如医疗机构完成多个实验检查的，可按次数计价收费。

77.医疗机构利用核素标记法同时测定血容量和红细胞寿命时，应如何计价收费？
应收取两次“核素标记测定费”。“核素标记测定费”计价单位中的“项”指完成一次完整独立试验检查过程，如医疗机构完成多个实验检查的，可按次数计价收费。

78.患者同时接受介入肾图和肾图检查时，医疗机构能否同时收取肾图和干预肾图加收项？

可以。同时开展肾图和介入肾图检查时，可收取“肾图” + “肾图”+ “肾图-干预肾图加收”。

79.同时开展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计算机体层成像（CT）增强、计算机体层（CT）造影成像（血管），均实施能量成像，能量成像可以收取多次吗？

不可以，能量成像（加收）在同一次检查中，仅计价一次。
80.同时开展计算机体层成像（CT）平扫、计算机体层成像（CT）增强，均实施了薄层扫描，薄层扫描可以收取多次吗？

不可以，薄层扫描（加收）在同一次检查中，仅计价一次。
81.同时开展磁共振（MR）平扫、磁共振（MR）增强、磁共振（MR）平扫成像（血管）、磁共振（MR）增强成像（血管）、磁共振（MR）灌注成像，均实施了呼吸门控，呼吸门控可以收取多次吗？

不可以，呼吸门控（加收）在同一次检查中，仅计价一次。


